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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    點：2 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肆、主    席：林泰安校長                               紀錄：薛協泠 

伍、主席報告： 

     育彤會長、各位主任、行政夥伴大家午安，校慶活動於上個月順利完成，非常感 

     謝各位夥伴的分工合作，當天參與的貴賓們都給予我們高度的肯定，透過今日會 

     議向大家致謝。我也要感謝師長們帶領孩子參與校外的各項賽事，各個類項也都 

     獲得佳績。另，我也感謝九年級導師、行政團隊及教師會，為孩子們辛勤的付出， 

     陪伴孩子最後的這一哩路，透過不同面向，共同促成孩子學習，給予溫暖的力量。 

     接續尚有一些活動要辦理，若處室間有需討論之事項，透過今日會議共同研商， 

     謝謝。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學組 

    1.校內語文競賽演說組因颱風假，比賽延期至 12/19(四)，當天已登記使用 5樓會 

      議室。 

    2.七年級英語歌曲比賽表定 12/16(一)舉行，預計 12/2(一)~12/13(五)午休時間安 

      排學生於活動中心 4樓練習，教學組會派員於練習地點巡查，禁止學生於其他地 

      點練習，以免影響各班午休。 

  (二)註冊組 

  1.完成第一次定期考工作事宜。 

    2.原住民教育補助-代收代辦/交通費/獎助學金。 

    3.9年級升學簡章。 

    4.學生就學情形。 

    (1)追蹤學生資源網學生就學情形 

    (2)設籍在本校學區但就讀外僑學校。 

    (3)中正區及大安區戶政事務所來文。 

    (4)各國中傳真名單(本校學生戶籍異動)。 

  (三)資訊組 

    1.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1131018_v2.0_修正版，詳如附件。 

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20-%201131018_v2.0_修正版.docx
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20-%201131018_v2.0_修正版.docx
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20-%201131018_v2.0_修正版.docx
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20-%201131018_v2.0_修正版.docx
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20-%201131018_v2.0_修正版.docx
臺北市D級資通維護計畫%20-%201131018_v2.0_修正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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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及校慶系列活動皆順利完成感謝各處室同仁協助。 

    2.九年級畢冊拍照時程- 

    (1)11/11-15沙龍照。 

    (2)11/15各班團照(時間9:15-10:55、地點:活動中心舞台上)邀請校長及主任們一 

       同參與學生的團照。 

  (二)生教組 

 

 

 

    

  

 

 

  

  (三)體育組 

    1.901班古承諭獲得 113全民運動會個人扯鈴第二名。 

    2.812班代表 8年級參加 11/13(三)於龍山國中舉辦之萬華區、中正區學校校際體 

      育交流—羽球比賽。 

    3.本校 721班蔡亞忻及蔡惟恩入選-香港 2024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中華代表隊。 

  (四)衛生組 

    1.本週 11/08（五）8:00-15:30會進行全校流感疫苗的施打，若有登記要施打疫苗 

      的教職員夥伴，請在上午 09：00-12：00 完成疫苗施打，另請記得攜帶「健保 

      卡」。 

    2.若辦公室有「掃具殘支，或欲丟棄的物品」，請提早通報給衛生組，處理時會請 

      小志工協助，再次感謝大家的配合。 

    3.11/14（四）-15（五）七年級健康檢查，感謝健康中心 2位護理師的辛勞，特別 

      感謝各位夥伴的協助。 

    4.11/18(一)午餐會議。 

    5.113學年度上學期食物中毒 SOP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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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中毒定義：依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食品中毒定義有以下 3種情形： 

 （1）2人或 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  

 （2）1人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 

      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  

      ( 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 )。 

 (3)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 

 

 

 

 

 

 

 

 

 

階段一：接獲事件發生 

 
階段二：校園現場緊急處理 

 
 1.組成危機小組。 
 2.登記資料。 
 3.檢查留樣。 
 4.確認與指定隨同就 

醫人員，若在校發 
生，確實聯絡家長。 

 

 

 

在校時(接獲健康中心通報) 學生返家，接獲家長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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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進行程序處理： 

「接獲學生疑似食品中毒狀況發生時」 

「校園現場緊急處理」 

「照料、慰問、 善後」 

 

 

 

 

 

 

 

 

 

三、總務處 
    1.因颱風造成野炊區榕樹倒塌,野炊區須進行樹木清運及地坪整修,操場野炊區暫 
      停開放。 
    2.11/11(一)14:00進行辦公室環境改善作業第一次討論會議。 
    3.活動中心雨棚暨連接走廊更新完畢。 

 

四、輔導室 

 (一)輔導組 

    1.「多元能力開發班」開課:日本文化與動漫、精油紓壓、甜點烘焙三類課程，透 

      過實作課程協助學生適性探索。(共有 15位同學參加。) 

    2.「認輔會議」均已召開完畢，此學期認輔個案: (七年級:14位、八年級 27位、 

      九年級 22位。) 

    3.本學期至今通報案件與類型如下，輔導老師持續關懷輔導。(自殺防治通報 1、 

      性侵害 1、兒少保護 5) 

  (二)資料組 

    1.八年級專業群科參訪活動:訂於 11/27(三) 12:20-16:00辦理。煩請相關處室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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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 

     (1)教學組協助調整八年級導師與帶隊老師監考及課務，並公告下午停課事宜。 

     (2)學務處協助交通指揮導護，並通知社團老師停課事宜。 

     (3)總務處與會計室協助活動經費使用與核銷事宜。 

     (4)人事室協助帶隊教師差勤事宜。 

    2.113-2技藝教育課程報名作業: 

      11/1已召開遴輔會，感謝相關處室協助推動技藝教育。 

  (三)特教組  

    1.全校教職員員工特教知能研習每年均須達 6小時，本學期備課日以提供特教線上 

      研習連結，並於 11月份年級導師會報宣導務必於 12/22前研習完畢。 

    2.113-1鑑定工作目前已近尾聲，現正進行各障別諮詢會議、特殊需求及疑難個案 

      討論，113-2鑑定提報學生亦陸續收件，12月份開始進行小六升國中轉銜鑑定， 

      學區內國小學生將由本校特教組進行鑑定工作(由本校鑑定之小六生並不代表能 

      進中正就讀，若有相關問題，請洽詢特教組.校內分機 632)。 

    3.特殊生升學： 

     「臺北市十二年就學安置說明會」、「新北市適性安置說明會」、「雙北高中職參訪」 

      已陸續開始辦理，九年級個管教師將協助家長與會及了解升學管道、準備填報資 

      料。 

 五、人事室 

  (一)徵才 

      市府 1131030函:凡與機關間具僱傭關係，且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依法進用人員  

      之徵才職缺，均有就業服務法規定之適用。請各機關學校凡對外刊登徵才資訊， 

      例如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或「臺北市政府機關學校 

      求職徵才網」所載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 4萬元，應依「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公開揭示薪資範圍，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二)不適任教師 

  1.教育局府 1131018函: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第 6條規定略以，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 30日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予延長， 

    延長期間不得逾 30日，並應通知學校。被付調查教師，因請假、留職停薪等未 

    於學校校內教學時，仍需配合專審會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至於調查事實必要所採 

    取證據方法及蒐集證據資料範圍，則由行政機關視具體個案採適宜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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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工作權，主管機關專審會調查小組仍應本於職權調查事 

    實。 

 2 .教育局府 1131017函: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 

    件應注意事項」摘要如下: 

 (1)學校就性別案件作出議處決定前，由教評會通知被害人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 

    述意見；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2)學校教評會據性平會調查報告建議依教師法審議教師解聘或停聘案時，仍應論明 

    不得聘任為教師或停聘之期間之理由，尚非僅就性平會處理建議逕予投票議決。 

 (3)學校依教師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審議終局停聘教師者，應充分論述其情節是否 

    未達解聘程度，而非僅就教師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逕予投票議決。 

 (4)學校審議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應明示該違反行為所涵攝之具體法規為何。 

  (三)保險 

      教育局府 1131018函: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9條 

      規定，本辦法施行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各校執行交通 

      導護工作教師得否投保額外保險，考量政府經常性支出保險費經濟效益及不重複 

      給與原則，爰以發放慰問金取代保險。另本辦法於 113年 1月 12日修正後，已 

      再調增因執行職務致受傷、失能及死亡慰問金發給標準，提高執行危險職務發生 

      意外致失能或死亡慰問金，由最高新臺幣 600萬元調增至 1,000萬元；另將受傷 

      慰問金發給額度調增 1倍，並放寬慰問金發給要件，以加強教師執行職務之安全 

      保障。 

  (四)學習時數 
    1.市府 1131029函:自 114年 1月 1日起，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仍維持 20小 

      時，內涵如下: 

    (1)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 

       ①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小時）。 

       ②環境教育（4小時）。 

       ③民主治理價值課程（5小時）:人工智慧（本次新增課程）、性別平等、廉政與服 

       務倫理、人權教育、轉型正義、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民參與等。 

    (2)其餘 10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 

    2.市府 1131029函:本府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職工、駐衛警及臨時人員，114 

      年應參加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時數: 

    (1)一般人員（含主管人員）：每人每年須完成 3小時之性別主流化訓練或性別平等 

       課程，其中 1小時應為性騷擾防治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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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性平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每人每年須完成 18小時之性別主流 

      化訓練或性別平等課程，其中 6小時以上應屬「性別平等進階課程」。 

   (3)處理性騷擾案件之專責承辦人及主管：每人每年須完成 6小時之「性別平等進階 

      課程」，其中 4小時應為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相關課程；上開課程完成時數可併 

      入同屬前開 2項人員類別規定時數計算。 

   (五)工作報告 

    1.10月 22日召開公務人員甄審會審議身障約僱人員甄選簡章，自公告日起受理報 

      名，擇優安排口試，錄取後即截止受理。 

 六、會計室 

   ◎113會計年度年終結帳業務注意配合事項 

    1.各類補助款，請依補助單位要求期限內辦理經費結報事宜。 

    2.一般性採購，請購單截止日為 12月 5日(會計室最後收單日)並於 12月 16日前 

      廠商請款提出憑證送會計室。 

    3.零用金請於 12月 25日前將零用金繳庫，俟新年度開始再依規定額度預借零用金。 

    4.各項給與(鐘點費、休假補助等)，請於 12月 20日前提出憑證，俾如期辦理劃帳 

      撥薪等作業。 

    5.預算內 12月份費用或給與需至月底才可確定(如代課費、導護費、保全、有機米 

      等)請於 12月 31日前提出應付費用，114年 1月 3日前提出憑證核章送會計室。 

    6.113年本校最後支付日期為 12月 27日。 

    7.感謝您的配合！！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會計室！ 

七、教師會 

   1.教師會辦公室歡迎各處室同仁借用，煩請有需要的老師於線上登記，謝謝。線上 

     借用路徑： 

     學校官網 →公用場地預約 new →場地/設備(選取教師會辦公室) 

 

 

 
 

 

 柒、散會（上午 11：00） 


